
華梵大學【中英文成績單/證明書】申請表 
本人同意提供下列個人資料予華梵大學做為教務資料申請之用。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 年      月      日 

系所  學號
遺忘學號者請填身分證字號 

學制 
□學士班 
□碩士/碩專班

□博士班 

中文 
姓名 

 
英文

姓名

須與護照相符 

聯絡 
方式 電話: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手機: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電子郵件： 

領取 
方式 

□親自領取            □他人代領(另附委託書) 
□郵寄(已自備掛號回郵信封如附，並填妥收件人相關資訊) 

申請項目(請於□內勾選) 工本費 份數 備註 

英 

文 

類 

□英文歷年成績單：□班排名 □學位 
         □G.P.A(限學士班學生) 

30 元/份  
是否需要彌封： 

□不須彌封 

□須彌封 (請書明彌

封方式，如：全數裝

入一信封、個別彌封

或其他配置…) 
 
 
 

□英文歷年名次證明書 50 元/份  

□英文在學證明書(限當學期在校生） 50 元/份  

□英文學位證明書(限畢業生) 50 元/份  

□英文退學證明書(限因故未畢業之離校生) 50 元/份  

中 

文 

類 

□中文在學證明書(限當學期在校生) 20 元/份  
可自印學生證正反面

影本至教務處蓋章，

即視同在學證明。 

□中文歷年成績單：□系排名 □班排名 20 元/份  
◎86 級(含)後入學生

可到校使用24小時多

工服務機投幣列印成

績單(即屬正本)。 
◎一份成績單僅顯示

一項排名。 

□中文單學期成績單：第    學年度□上學期 □下學期

          □系排名 □班排名 
20 元/份  

□轉系前歷年成績單(限 106-1 學期前之轉系生) 20 元/份   

□中文休學離校證明補發(限休學生) 20 元/份   

□中文學位證明書補發(限畢業生) 100 元/份 限 1 份 浮貼身分證正面影本

於下表，並於補發切

結書親簽(代簽)。 □中文修業證明書補發(限因故未畢業之離校生) 50 元/份 限 1 份 

□中文學位(修業)證明書含關印之複本 20 元/份  須提供正本始得申請

申請中文學位(修業)證明書補發附件 

身分證正面影本浮貼處 

(身分證字號、出生年月日應清晰可辨) 

中文學位(修業)證明書補發切結書 

本人原持有學位(修業)證明書遺失申請補發，原證書

自即日起已屬無效，尋回亦不做任何用途，如有不

當使用衍生之爭議，概由本人自行負責，特此切結。

具切結人(本人/代辦)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(親簽/代簽)

中華民國_______年_______月_______日

總務處(財物管理組) 教務處(註冊課務組) 

應繳金額:________元 

 

＊申請說明如背頁所示＊___________________112.3.31 教務處修訂 



申請說明： 

一、【書面郵寄方式】申辦者： 

1、請填妥本申請表一份，並檢附所需文件。 

2、工本費用請至郵局購買郵政匯票（受款人：華梵大學）。 

3、貼足掛號郵資之回郵信封一個（建議 A4 大小信封，以確保證明書不折損），並請

自行填妥收件人姓名、地址。 

4、請將上述 1-3 項資料備妥逕寄至「223 新北市石碇區華梵路一號 教務處收」。 

二、【親自或委託他人到校方式】申辦者： 

1、請填妥本申請表一份，並檢附所需文件；委託他人者，請另附委託書。 

2、至五明樓 1 樓多工服務機或總務處財管組繳交工本費。 

3、持繳費收據及本表至教務處申辦領取。 

三、申請人為 85 學年度前(含)入學者，因文件資料尚需人工確認核實，受理作業時程長，

不適合到校申辦，建議採行書面郵寄方式辦理，以珍惜您的寶貴時間。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112.3.31 教務處修訂 


